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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28838][bookmark: _Toc8820][bookmark: _Toc38352991][bookmark: _Toc22685][bookmark: _Toc204009973][bookmark: _Toc441740565][bookmark: _Toc15462109][bookmark: _Toc50349958][bookmark: _Toc15558142][bookmark: _Toc441668482][bookmark: _Toc50253484][bookmark: _Toc15462115][bookmark: _Toc441667882][bookmark: _Toc201643512][bookmark: _Toc50253495][bookmark: _Toc15558154][bookmark: _Toc50349969][bookmark: _Toc204078704]  总述
[bookmark: _Toc143682375][bookmark: _Toc20167_WPSOffice_Level1]SPSE-25-ZNRT智能柔性负荷调控终端（以下简称“终端”）是深圳电网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和生产的低压台区智能监测设备。智能柔性负荷调控终端是指加装在用电台区分支回路，用于监测和调控柔性负荷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可与主站系统、计量自动化终 端或手持设备进行数据交换的设备，具有测量、通信、控制、数据采集与存储、 协议转换、信息安全等功能。

第2章 [bookmark: _Toc204009976][bookmark: _Toc204078705]  技术要求
2.1 [bookmark: _Toc204009977][bookmark: _Toc204078706]规格要求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电压、电流规格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规格对照表
	
调控终端类别
	
电压规格
	电流规格
Imin -  Itr (Imax)
	
接线方式
	
标称频率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
	3×220/380V
	4-10（500）A
	三相四线
	50Hz



2.1.1 [bookmark: _Toc204078707]标称电压 Unom
标称电压 Unom 为 AC 3×220/380V。
2.1.2 [bookmark: _Toc204078708]工作电压范围
工作电压范围见表 2。
表 2	工作电压范围
	  规定的工作范围
	0.7 Unom～1.3 Unom

	极限工作范围
	0.6 Unom～1.5 Unom



2.1.3 [bookmark: _Toc204078709]标称频率
标称频率为 50 Hz，允许偏差-5%~+5%。
2.2 [bookmark: _Toc204078710]环境条件
参比温度为 23℃，允许偏差±2℃；参比相对湿度为 60%，允许偏差±15%。

2.2.1 [bookmark: _Toc204078711] 温度范围 
温度工作范围见表 3。
表 3	温度范围
	安装方式
	室内（H1 和 H2）
	室外（H3）

	规定的工作范围
	–10 ℃～+55 ℃
	–25 ℃～+65 ℃

	极限工作范围
	–25 ℃～+70 ℃
	–25 ℃～+70 ℃

	储存和运输极限范围
	–25 ℃～+70 ℃
	–25 ℃～+85 ℃



2.2.2 [bookmark: _Toc204078712] 湿度范围
湿度工作范围见表 4。
表 4	相对湿度
	年平均
	<75%

	40 天（这些天以自然方式分布在一年中）
	95%

	在其余时间有时达到
	85%



2.2.3 [bookmark: _Toc204078713] 大气压力
63.0kPa～106.0kPa（海拔 4000m 及以下）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功能不受到影响，特殊要求除外。
2.3 [bookmark: _Toc204078714] 机械及结构要求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设计和结构应能保证在正常条件下正常工作时不至引起任何危险。尤其应确保：
1) 防爆炸的人身安全；防电击的人身安全；防过高温影响的人身安全；防火焰蔓延的安全；防固体异物、灰尘及水的进入；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易受腐蚀的所有部件应予以有效防护；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任何防护层不应由于一般的操作而引起损坏，也不应由于在空气中暴露而受损；应能耐阳光辐射。
2)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能承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可能出现的高温和低温，外物撞击造成的变形应不影响其正常工作。
3) 部件应可靠地紧固并确保免于松动。
4) 电气接线应防止断路，包括在本技术规范规定的某些过载条件下。
5)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结构应使由于布线、螺钉等偶然松动引起的带电部位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绝缘短路的危险达到最小。
6) 应符合 GB/T 4208 规定的防护等级要求，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达到 IP51防护等级。
7) 对在腐蚀环境中特殊使用的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附加要求应在订货合同中规定（如按 GB/T 2423.17 的盐雾试验）。
2.3.1 [bookmark: _Toc204078715] 外壳防护等级
外壳的防护性能应符合GB/T 4208—2022 规定的IP51级要求，即防尘和防滴水。
2.3.2 [bookmark: _Toc204078716] 外观结构尺寸和安装方式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根据功能及应用场景的不同外形尺寸和安装方式应满足以下要求：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外形尺寸不大于 90mm（高）×100mm（宽）×80mm
（厚）。
——安装方式应支持导轨式或壁挂式安装。
[image: ]
1) 接线端子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对外的连接线应经过接线端子，        接线端子及其绝缘部件可以组成端子排。强电端子和弱电端子分开排列，具备有效的绝缘隔离。
2) 通信模块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通信模块应插拔方便，     模块盒材料和颜色与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本体一致。
3) 接线图和标识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在接线端子面刻印接线图或端子定义，刻印标识应清晰、永久不脱落。
2.3.3 [bookmark: _Toc204078717] 材料及工艺要求
2.3.3.1 线路板及元器件
1)线路板须用耐氧化、耐腐蚀双面/多层敷铜环氧树脂板，并具有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生产厂家的标识。
2)线路板表面应清洗干净，不应有明显的污渍和助焊剂残留，应做绝缘、防腐处理。
3)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内所有元器件均能防锈蚀、防氧化，紧固点牢靠。
4)电子元器件（除电源器件外）宜使用贴片元件，使用表面贴装工艺生产。
5)线路板焊接应采用回流焊、波峰焊工艺。
6)线路板之间，线路板和电流、电压元件之间，应采用可靠的接插件连接。
7)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内部线束应该有固定措施，避免散乱。
2.3.3.2  铭牌内容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铭牌内容应完整，标识清晰、不褪色，每个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铭牌内应具备唯一条形码，条形码白底黑字。
2.3.3.3  结构件
主壳体、端子座应具备合适的安全性以防止火焰蔓延。不应因与之接触的带电部件的热过载而着火。非金属外壳应符合GB/T 5169.11—2017规定的 V0级的阻燃要求。
2.3.4 [bookmark: _Toc204078718] 冲击
应满足 GB/T 14537- 93 的规定。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能够耐受一个不重复的具有特定峰值加速度和持续时间的标准冲击脉冲波形的冲击， 试验后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功能应不损坏。
2.3.5 [bookmark: _Toc204078719] 振动
应满足 GB/T 11287-2000 的规定。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具有一定的抗振性，可通过模拟运输振动测试。试验后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功能应不损坏。

第3章 [bookmark: _Toc204078720]接口要求
3.1 [bookmark: _Toc204078721] 电压接口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电压接线端子采用四孔凤凰端子，适配接入 2.5mm²导线， 分别接入电压线 A、B、C、N。导线接入时，导线裸露部分需完全插入端子内，并用螺丝紧固，确保接线牢靠。电压接口定义见表 5。
表 5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电压接口
	电压端子名称
	说明

	A
	A 相电压

	B
	B 相电压

	C
	C 相电压

	N
	N 相电压


3.2 [bookmark: _Toc204078722] 电流接口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具备电流监测功能，采用外置互感器接入方式。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具备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引线接口，支持 A、B、C 三相电流采样信号接入。
3.3 [bookmark: _Toc204078723] 本地通信接口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本地通信接口应满足：
1) 具备接入空调、充电桩、通信基站、光伏、储能等具有柔性负荷设备的通信接口、通信接口转换及协议交互。
2) 具备至少 2 路 RS-485 通信接口，通信速率 1200bps～115200bps，默认为9600bps、数据位为 8 位、停止位为 1 位；
3) RS-485 通信接口支持外接通信接口转换模块，实现与不同通信接口的柔性负荷设备连接，包括但不限于：RS485－RS232、RS485-USB、RS485- Homebus（HBS）等通信接口转换模块；
4) 具备 1 路 CAN 通信接口以实现与柔性负荷设备连接；
5) 具备蓝牙、RS485、WIFI 或 RJ45 中的任一种通信接口，用于调试维护；
6) 具有 1 路电源输出接口，输出电源 VDD 带载能力满足：电压 DC 5V±1V，输出电流不小于 100mA。VDD 电源可用于给外接设备/模组供电；
3.4 [bookmark: _Toc204078724] 通信模块接口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具备 1 个通信模块接口，应满足：
1) 通信速率 1200bps～115200bps，默认9600bps，校验方式为偶校验，数据位为 8 位，停止位为 1 位；
2) 支持采用宽带载波、双模、RS485 与计量自动化终端数据交互，或支持无线公网与主站数据交互；宽带载波、双模与单相费控电能表的模块可互用；
3) 通信模块接口支持热插拔；
4) 电源 VCC 带载能力应满足：电压 12V±1V， 负载工作电流 0mA~400mA，最大峰值电流 600mA 且持续时间不超过 20ms，平均电流不超过 400mA。VCC 电源带载 125mA 情况下，纹波应小于 1‰。
第4章 [bookmark: _Toc204078725]功能要求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功能配置见表 6。
                            表 6功能配置表
	序号	项目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

	1
	测量
	√

	2
	事件记录
	√

	
3
	
参数设置和查询
	终端基本参数
	√

	
	
	时钟召测和对时
	√

	
4
	
本地功能
	本地状态指示
	√

	
	
	本地维护接口
	√

	
5
	
数据管理与存储
	数据保持
	√

	
	
	存储要求
	√

	


6
	


数据传输
	与主站通信(选配)
	√*

	
	
	与计量自动化终端通信
	√

	
	
	与断路器通信（选配）
	√*

	
	
	与柔性负荷设备通信
	√

	7
	安全防护
	身份认证功能
	√*

	8
	电能质量监测
	√

	
9
	
控制功能
	本地控制
	√

	
	
	远程控制
	√

	10
	协议转换
	√

	11
	初始化
	√

	12
	软件升级
	√


注1：标“√*”为选配项。
注2： “与主站通信”和“与计量自动化终端通信”为“二选一”的功能配置，取决于安装的通信模块类 型。默认“与计量自动化终端通信”。
4.1 [bookmark: _Toc204078726]测量功能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在额定电压偏差范围内，可测量总及各分相有功功率、总及各分相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分相电压、分相电流、频率等运行参数，测量误差（引用误差）不超过±1%，整机测量准确度等级不低于有功 B 级、无功 2 级。
4.2 [bookmark: _Toc204078727] 参数设置和查询
4.2.1 [bookmark: _Toc204078728] 终端基本参数 
主站远程或手持设备本地可设置和查询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地址、配置参数、通信参数等。
4.2.2 [bookmark: _Toc204078729] 时钟召测和对时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有计时功能，日计时误差绝对值≤2s/d，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可接收主站、计量自动化终端或本地手持设备的时钟召测和对时命令，断电后时间保持，并且能够使用至少 5 年。可通过宽带载波、蓝牙等通信接口对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校时，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可接收广播校时命令。
4.3 [bookmark: _Toc204078730] 本地功能
4.3.1 [bookmark: _Toc204078731] 本地状态指示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包含电源、上行通信状态、下行通信状态、蓝牙通信状态指示等功能。
4.3.2 [bookmark: _Toc204078732] 本地维护口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提供本地维护接口，支持通过 RS-485 或蓝牙通信方式设置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参数和抄读数据，并有权限和密码管理等安全措施，防止非授权人员操作。
4.4 [bookmark: _Toc204078733] 数据管理与存储
4.4.1 [bookmark: _Toc204078734] 数据保持
1)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升级、重启等操作，不应影响事件记录、参数等数据。
2)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电源断电后，应有数据保持措施，存储数据保存至少10年。
4.4.2 [bookmark: _Toc204078735] 存储要求
1)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数据存储容量不低于8MB。
2)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能分类存储的数据有：事件记录、电能质量数据及柔性负荷设备数据。当存储容量不足时，存储按照“先入先出”的原则进行，保新采集数据的正确存储。
4.5 [bookmark: _Toc204078736] 数据传输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上行和本地通信协议应支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计量自动化终端上行通信规约》、DL/T 645-2007 协议、南网智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电力负荷柔性调控用 DLT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的扩展协议》及《电力负荷柔性调控用计量自动化终端上行通信扩展协议》。
4.6 [bookmark: _Toc204078737] 安全防护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安全防护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支持嵌入硬件安全模块，硬件安全模块应使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政策的商用密码算法,实现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数据安全交互和安全接入所用密钥的生成、存储和使用；
2)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与主站、智能量测终端、运维工具等进行通信时，应实现身份认证和重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机密性、完整性保护；
3)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与柔性负荷设备进行通信时，应实现协议过滤；
4)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实现对重要数据存储的机密性、完整性保护。
4.7 [bookmark: _Toc204078738] 事件记录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事件记录功能要求如下：
1)调控事件：应记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对柔性负荷设备调控事件总次数、调控信息等，最近100 次柔性负荷调控事件记录内容；
2)被调控设备告警：应记录被调控设备告警总次数，最近 50 次告警事件类型及告警故障发生时刻；
3)被调控设备离线：应记录被调控设备离线事件总次数，最近10 次设备离线事件类型及离线事件发生时刻;
4)停电事件：应记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停电的总次数和累计停电时间，最近 100 次停电发生及结束时刻；
5)设备故障：应记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设备故障总次数，最近10 次设备故障事件类型及故障发生时刻；
6)事件清零：应记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事件清零总次数，最近10 次事件清零事件的发生时刻；
7)软件升级：应记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软件在线升级总次数以及最近10次升级前、升级后版本信息；
8)校时事件：应记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校时总次数以及最近10次校时前后的时刻；
9)在供电情况下，所有事件均可支持主动上报，上报事件可设置；
10)在停电和上电时刻，仅停电事件支持主动上报，是否上报可设置。
4.8 [bookmark: _Toc204078739] 数据通信
4.8.1 [bookmark: _Toc204078740]与主站通信 
与主站通信要求如下：
1)主站可通过数据传输信道对智能柔性调控终端设置参数、抄读数据、下发控制命令；
2)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支持主动上报相关信息到采集主站。
4.8.2 [bookmark: _Toc204078741] 与计量自动化终端通信
与计量自动化终端通信要求如下：
1)计量自动化终端可通过数据传输信道对智能柔性调控终端设置参数、抄读数据、下发控制命令；
2)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支持主动上报相关信息到计量自动化终端。
4.8.3 [bookmark: _Toc204078742] 与断路器通信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可与断路器进行数据交互。
4.8.4 [bookmark: _Toc204078743] 与柔性负荷设备通信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可与柔性负荷设备进行数据交互，交互数据可按需设置。
4.9 [bookmark: _Toc204078744] 控制功能
4.9.1 [bookmark: _Toc204078745] 本地控制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支持通过执行蓝牙或 485 本地通信接口下发的控制命令。
4.9.2 [bookmark: _Toc204078746] 远程控制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支持执行主站或计量自动化终端下发的控制命令。
4.10 [bookmark: _Toc204078747] 电能质量监测
4.10.1 [bookmark: _Toc204078748]  数据监测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电能质量数据监测功能应满足表 7 的规定。
表 7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数据监测量
	内容

	电压偏差

	频率偏差

	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度

	 谐波
	2～21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2～21 次谐波电流有效值

	
	2～21 次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2～21 次谐波有功功率


4.10.2 [bookmark: _Toc204078749] 准确度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允许误差不应超过表 8 规定的允许极限。
表 8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允许误差要求
	电能质量测量指标
	允许误差

	电压有效值
	±0.5%

	电压偏差
	±0.5%

	电流有效值
	±0.5%

	频率
	±0.05Hz

	频率偏差
	±0.05Hz

	三相不平衡
	三相电流负序和零序不平衡度
	±1%

	
	三相电压负序和零序不平衡度
	1%～5%,±0.2%，5%～40%,±0.6%

	

谐波
	2～21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Uh≥3%Un，±5%Un，
Uh＜3%Un+0.15%Un

	
	2～21 次谐波电流有效值
	Ih≥10%In,±5%Ih
Ih＜10%In,±0.5%In

	
	2～21 次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Uh≥3%Un,±5%Uh
Uh＜3%Un,±0.15%  Un

	
	2～21 次谐波有功功率
	Ph≥150W,±1%  Ph
Ph＜150W,±1.5W



4.11 [bookmark: _Toc204078750] 协议转换
1)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支持主站或计量自动化终端与柔性负荷设备的通信协议转换。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可将主站或计量自动化终端支持的通信协议数据与柔性负荷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数据进行双向转换。
2)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与主站通信应遵从 Q/CSG 1209022—2019 协议。
3)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与计量自动化终端通信应遵从 DL/T 645、Q/CSG
1209006―2015 协议。
4)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与柔性负荷设备通信应遵从柔性负荷设备支持的协议。
4.12 [bookmark: _Toc204078751] 初始化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接收到主站或计量自动化终端下发的初始化命令后，分别对硬件、参数区、数据区进行初始化，参数区置为缺省值，数据区清零，初始化操作应作为事件永久记录，应有防止非授权人员操作的安全措施。
4.13 [bookmark: _Toc204078752] 软件升级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支持软件升级，并支持断点续传方式。
4.14 [bookmark: _Toc204078753] 柔性调控要求
1) 通过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接入用户侧空调主机的通信接口或者对接用户侧空调 BA 控制系统，采取协议命令的方式，调整水温方式可以使空调主机迅速调整工作负荷。
2) 当接入的负荷设备同时收到用户本地和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远程控制命令指令后，为避免远程控制后，用户对现场的即时需求，则以用户侧优先级最高，优先处理用户侧本地调控指令。
3) 当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收到空调温度调控指令时，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根据空调当前运行模式选择对应模式的温度调控上下限，当空调处于制热模式下应参照制热温度可调范围参数进行温度调控，当空调处于制冷模式下应参照制冷温度可调范围参数进行温度调控，若下发温度不在制冷/制热温度可调范围内，则返回异常应答。
4) 当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收到充电桩功率调控指令时，应参照功率可调范围参数进行调控，若下发功率不在可调范围内，则返回异常应答。
第5章 [bookmark: _Toc204078754] 性能要求
5.1 [bookmark: _Toc204078755]电气性能试验要求
5.1.1 [bookmark: _Toc204078756]功率消耗
在参比温度、标称频率、额定电流和标称电压条件下，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非通信状态时，三相消耗的视在功率应不大于 10VA，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有功功率应不大于 6W。通信状态时，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有功功率应不大于 8W。
5.1.2 [bookmark: _Toc204078757] 抗接地故障能力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在接地故障及相对地产生 10％过电压的情况下，没有接地的两相对地电压将会达到标称电压的 1.9 倍；在此情况下，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不应出现损坏。供电恢复正常后，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正常工作，保存数据应无改变。
5.2 [bookmark: _Toc204078758] 绝缘性能要求
5.2.1 [bookmark: _Toc204078759] 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
裸露的带电部分对地和对其他带电部分之间， 以及及出线端子螺钉对金属盖板之间应具有表9中规定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对于工作在海拔 2000m 以上的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电气间隙， 按 GB/T 16935.1—2008的规定进行修正。
表 9最小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
	额定电压 V
	电气间隙mm
	爬电距离mm 

	U≤25
	1
	1.5

	25＜U≤60
	2
	2

	60＜U≤250
	3
	4

	250＜U≤380
	4
	5


5.2.2 [bookmark: _Toc204078760] 绝缘电阻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各电气回路对地及各电气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要求如下
表 10 所示：
表 10绝缘电阻
	
额定绝缘电压 V
	绝缘电阻
MΩ
	
测试电压 V

	
	正常条件
	湿热条件
	

	U≤60
	≥10
	≥2
	250

	60＜U≤250
	≥10
	≥2
	500

	U＞250
	≥10
	≥2
	1000

	注：与二次设备及外部回路直接连接的接口回路采用 U＞250V 的要求。



5.2.3 [bookmark: _Toc204078761] 绝缘强度
电源回路、交流采样输入回路、输出回路各自对地和电气隔离的各回路之间，应耐受如表 11 中规定的 50Hz 的交流电压，历时 1min 的绝缘强度试验。试验时不得出现击穿、闪络现象，泄漏电流应不大于 5mA。
表 11试验电压
	额定绝缘电压
	试验电压有效值
	额定绝缘电压
	试验电压有效值

	U≤60
	1000
	125＜U≤250
	3000

	60＜U≤125
	2500
	250＜U≤400
	3000



5.2.4 [bookmark: _Toc204078762] 冲击电压
电源回路、交流采样输入回路、输出回路各自对地和无电气联系的各回路之间，应耐受如表 12中规定的冲击电压峰值，正负极性各 8 次。试验时应无破坏 性放电（击穿跳火、闪络或绝缘击穿）现象。
表 12	冲击电压峰值
	额定绝缘电压（V）
	冲击电压峰值（V）
	额定绝缘电压（V）
	冲击电压峰值（V）

	U≤ 60
	      2000
	125＜U ≤ 250
	      5000

	60＜U ≤ 125
	      5000
	250＜U ≤ 400
	      6000

	注：RS-485 接口与电源回路间试验电压不低于4000V，交流工频模拟量输入回路应施加5kV
试验电压。


5.3 [bookmark: _Toc204078763] 电磁兼容性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能承受表 13 的试验而不应发生死机、信息改变或设备 损坏现象。
表 13	电磁兼容试验等级、主要参数
	试验项目
	等级
	试验值
	试验回路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3000:1（60％），50:1，1:1
	整机

	工频磁场抗扰度
	
	400 A/m
	整机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3
	10 V/m（80  MHz～1000  MHz）
	整机

	
	4
	30 V/m（1.4  GHz～2  GHz）
	整机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3
	10V（150kHz～80MHz）
	电源回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3
	1.0kV（耦合）
	通信线

	
	4
	4.0  kV
	电源回路

	静电放电抗扰度
	3
	6kV，接触式放电；8kV，空气放电
	通信回路与外壳

	浪涌抗扰度
	4
	4.0 kV（共模）
2.0 kV（差模）
	电源回路



5.3.1 [bookmark: _Toc204078764]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在电源电压突降及短时中断时，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不应发生死机、错误动作或损坏，电源电压恢复后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存储数据无变化，并能正常工作。
5.3.2 [bookmark: _Toc204078765] 工频磁场抗扰度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能抗御频率为 50Hz、磁场强度为 400A/m 的工频磁场影响而不应发生损坏和死机现象并工作正常，存储数据无改变。
5.3.3 [bookmark: _Toc204078766] 射频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能承受工作频带以外如表 14 所示强度的射频辐射电磁场的骚扰不发生错误动作和损坏不应发生损坏和死机现象并工作正常，存储数据 无改变，功能应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5.3.4 [bookmark: _Toc204078767]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智 能 柔 性 调 控 终 端 应 能 承 受 频 率 范 围 在 150kHz ～ 80MHz 、 试 验 电 平 为10V/m 的射频场感应的电磁骚扰不应发生损坏和死机现象并工作正常，       存储数据无改变。
5.3.5 [bookmark: _Toc204078768] 静电放电抗扰度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应能承受加在其外壳和人员操作部分上的 6kV直接静电放电以及邻近设备的间接静电放电而不应发生损坏和死机现象并工作正常，存储数据无改变。
5.3.6 [bookmark: _Toc204078769]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能承受如表 14 所示强度的传导性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的
骚扰而不应发生损坏和死机现象并工作正常，存储数据无改变。
5.3.7 [bookmark: _Toc204078770] 浪涌抗扰度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能承受如表 14 所示强度的浪涌的骚扰而不应发生损坏
和死机现象并工作正常，存储数据无改变。
5.4 [bookmark: _Toc204078771] 气候影响试验
气候影响试验具体要求如下：
5.4.1 [bookmark: _Toc204078772] 高温试验
按 GB/T 2423.2—2008 规定，试验温度参照技术规范规定的最高温度，保温72h 后恢复至 23℃，然后通电 0.5h，试验结束后功能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5.4.2 [bookmark: _Toc204078773] 低温试验
按 GB/T 2423.1—2008 规定，试验温度参照技术规范规定的最低温度，保温72h后恢复至 23℃，然后通电 0.5h，试验结束后功能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5.4.3 [bookmark: _Toc204078774] 湿热试验
按 GB/T 2423.4—2016 规定进行试验。电压线路施加参比电压，变化型式为1，上限温度为 75℃±2℃，在不采取特殊措施排除表面潮气条件下，试验 6 个周期。 试验结束前 0.5h，在湿热条件下测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0MΩ。试验结束后， 在大气条件下恢复 1h～2h，检查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金属部分应无腐蚀和生锈情况，功能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5.4.4 [bookmark: _Toc204078775] 盐雾试验
按 GB/T2423.17—2008 规定进行试验。将被试智能柔性控制单元在非通电状态下放入盐雾箱，保持温度为 35℃±2℃，相对湿度大于 85%，盐溶液采用高品质氯化钠溶液，浓度为 5%±1%。喷雾 16h 后在大气条件下恢复 1h～2h。试验结束后检查智能柔性调控终端金属部分应无腐蚀和生锈情况， 功能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5.4.5 [bookmark: _Toc204078776] 日光辐射试验
按 GB/T2423.24 规定的试验程序 A 进行试验。照射期间，试验箱内上限温度为 55℃±2℃，被试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处于通电状态下，进行 3 个循环试验。试验结束后功能和性能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5.5 [bookmark: _Toc204078777] 通信模块互换性要求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支持与多种标准的通信模块匹配，完成与主站或计量自动化终端的数据交互，支持通信模块的热插拔和即插即用，并能根据所使用通信 模块的类型判断支持相应功能。
5.6 [bookmark: _Toc204078778] 元器件通用要求
5.6.1 [bookmark: _Toc204078779] 主控单元 CPU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主控单元 CPU 的主频不低于 64 MHz，内存不低于256KB。
5.6.2 [bookmark: _Toc204078780] 时钟电池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应具有维持时钟工作的不可充电电池，智能柔性调控终端供电电源中断后，可保持时钟至少正常运行 5 年，当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停电总时长小于4年，时钟电池应至少正常运行 5 年。时钟电池采用绿色环保且不可充电的电池。时钟电池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通过国家检测中心检测、认证。
5.6.3 [bookmark: _Toc204078781] 可充电储能器件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宜具备可充电储能器件， 可充电储能器件应满足以下安全性能要求：在外部短路、非正常充电、强制放电、挤压、重物撞击、穿刺实验时，不爆炸不着火。应采用可靠的结构封装，确保可充电储能器件发生漏液后不影响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正常运行。
5.7 [bookmark: _Toc204078782] 可靠性要求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不低于 8.76×104h。

附录 A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本体参考结构图
A1.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结构图
[image: ]
智能柔性调控终端外观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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